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
變更捐款明細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捐款人：
	
	捐款日期：
	

	捐款金額：
	
	指定用途：
	

	勸募人：
	
	收據編號：
	

	變更項目

	□ 收據抬頭註1
	□ 指定用途註1
	□ 收據作廢註1
	□ 勸募人
	□ 遺失補發

	更改後之抬頭：
              
	變更為：
              
	□ 取消捐款註2
□ 改變性質
（贊助或
產學合作等）
	變更為：
             
	

	註1：請務必退回收據原始正本，以便後續變更作業。
註2：如為取消捐款，請您提供退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。
（跨行手續費將於退款中扣除）
	
	


· 填妥本表後，請mail或傳真或郵寄至本處。地址：106302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506室；傳真：02-2391-8108；信箱：150632@o365.tku.edu.tw。
淡江大學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提供使用同意書
淡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相當重視個人資料保護與安全，為了確保您的權益，請詳細閱讀下列事項，並請於閱讀完畢後，於下方立同意書人處簽名或蓋章，表示同意，且清楚了解所載內容。
1. 本校取得您的資料，目的在於統計本校捐款、捐款情形陳報教育部、刊登捐款紀錄及校友聯誼之用，不作它用，並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淡江大學個人資保護要點」之規定使用本個人資料。除經您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校所蒐集的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。
2. 本校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於適當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3.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：（1）查詢或請求閱覽。（2）請求製給複製本。（3）請求補充或更正。（4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（5）請求刪除。
[bookmark: _Hlk210223731]□我已閱讀上述說明，並同意、清楚上述內容。簽名：          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□捐贈人告知（本人親訪、電話或郵件通知），由受贈單位代為填寫。
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